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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背景

电离辐射可诱发癌症已为辐射防护界所共识。

对职业照射诱发癌症的判断及其相应的工伤赔偿是

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1985 年由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

发表的《放射流行病学表》[1]以及 1996 年发布的《放

射性肿瘤判断标准及处理原则》[2]正是期望从技术

层面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此问题的妥善解决有

助于维护职工的正当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 基础和依据

《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标准》是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3]而制定的。

放射性肿瘤是一种随机性效应，对它的诊断不

同于其他疾病，即不是对疾病的本身作诊断，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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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标准》是《放射性肿瘤诊断标准》的修订版本，主要修改点有两

方面：在判断标准上，一是可用于估算病因概率（PC）的癌症的数量由 5 种扩大到 10 种，二是已发

生的癌症与辐射相关联的病因判断标准由原先的中值 PC≥50%改为取 95%可信限上限的 PC≥

50%；在估算方法上，除了基于超额相对危险外，还增加了基于超额绝对危险来估算 PC。这些改

进旨在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尽可能保护索赔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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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它的病因作判断；而且在病因学判断中，对受

照后若干年被确诊为恶性肿瘤的个体仅仅是通过有

关参数（如患者性别、受照时年龄、诊断为癌症时

的年龄、受照剂量等），按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出

该患者发生的癌症源于受照剂量的病因概率

（probability of causation, PC）。放射性肿瘤病因学判

断标准的制定旨在为患有某种恶性肿瘤的受照个体

的工伤保险和赔偿裁决提供依据。用 PC 来判断所

患肿瘤与以往的辐射照射的相关性已为国际权威组

织和不少国家所公认[4]。

国际原子能机构于 1996 年出版了题为《职业

辐射照射所致癌症概率估算方法》[5]的技术文件；

而后又发表了与国际劳工组织共同制定、并于

2003 年9月经成员国理事会批准的《职业照射辐射

防护行动计划》[6]，其第 9 项内容是“归因于辐射照

射的职业危害的 PC”，在此计划中提到在一些国家

已建立了基于剂量记录和公认的危险因子来确定

PC 的机制。

2005 年 6 月 25 日，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批准

了修订《放射性肿瘤诊断标准》[7]的任务。卫生部标

准研究课题组在重点参考了 2003 年由美国 NIH 出

版的 Report of the NCI鄄CDC Working Group to Revise
the 1985 NIH Radioepidemiological Tables [8 ]的基础

上，编著了题为《放射性肿瘤的判断———科学基础

和损害赔偿》[4]专著，作为修订《放射性肿瘤诊断标

准》[7]的全面背景资料。2009 年 7 月 13 日，卫生部

发布了《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标准》，于 2010 年 2

月 1 日实施。

3 内容解读

3.1 总体结构

《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标准》包含 6 个章节和 6

个附录。第 1 章为“范围”，第 2 章为“规范性引

用文件”，第 3 章为“术语和定义”，第 4 章为“判

断依据”，第 5 章为“照射诱发恶性肿瘤 PC 的计

算”，第 6 章为“职业性放射肿瘤的判断”。6 个附

录依此为：附录 A（规范性附录）为“可用列表参数

计算 PC 的恶性肿瘤”，附录 B（规范性附录）为

“PC 的计算”，附录 C（规范性附录）为“计算 BA /BE

差别不大的癌症 PC 的参数”[BA /BE 指亚洲人（A）

癌症基线发病率（BA）与欧美人（E）癌症基线发病率

（BE）的比值]，附录 D（规范性附录）为“计算 BA/BE

差别较大的癌症 PC 的参数”，附录 E（资料性附

录）为“计算 PC 值的实例，附录 F（规范性附录）为

95%可信限上限 PC 的估算”。

本标准代替《放射性肿瘤诊断标准》[7]，属于强

制性标准。其中，第 1、4、5 和 6 章为强制性的，

第 2、3 章为推荐性的。

3.2 病因判断

概率病因是流行病学中的一类病因。凡是能增

加其效应发生概率的病因就是概率病因。概率病因

不一定是必要病因（没有它病因结局就不能发生）

或充分病因（只要病因出现，效应一定发生）。当代

流行病学研究统计分析经常发现的危险因素就是概

率病因，故又称统计学病因。在慢性疾病中，许多

因素都是概率病因。

放射性肿瘤的 PC 是指所发生的某种癌症起因

于既往所受照射的概率，它是一定剂量照射后癌症

概率的增加额与癌症总概率之比。

当增加值用癌症超额相对危险表示时，则用公

式（1）计算：

PC=ERR/（1+ERR） （1）

当辐射所致危险用绝对超额危险表示时，则

PC 用公式（2）计算:

PC= EAR/（B+EAR） （2）

EAR=F（D）伊EARD （3）

式中，ERR 为癌症超额相对危险，无量纲；

B为癌症基线发病率；EAR 为辐射所致癌症超额

绝对危险；F（D）为照射因子，是吸收剂量的函数；

EARD 为绝对超额危险系数。

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需要有接受一定剂量电离

辐射的照射史和受照剂量的相关资料。本标准中规

定可进行病因判断的原发性恶性肿瘤有 10 种，分

别是肺癌、胃癌、女性乳腺癌、结肠癌、膀胱癌、

除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以外所有类型的白血病、

肝癌、食管癌、甲状腺癌、骨和关节恶性肿瘤。它

们是按照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2007 年建议书[9]中给

出的电离辐射诱发的致死性癌症标称概率系数由大

到小排列的。由于所引用的参数不同，急性白血病

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 PC 可单独计算。受照经一

定潜伏期后这些肿瘤才会发生，因此，首先要得到

临床确诊，然后才可估算 PC。

根据患者性别、受照时年龄、发病时年龄和受

照剂量，有 2 种方法计算所患恶性肿瘤起因于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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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的 PC。凡同时可用 2 种方法计算的，取其数

值较大者。当计算得到的 95%可信限上限的 PC≥

50%者，可判断为放射性肿瘤患者。

计算 PC 时，应由用人单位提供下列有资质的

资料：①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癌症诊断结果

（包括细胞学类型）、癌症诊断依据、诊断日期和诊

断单位；②由个人剂量档案或有关记载获得该患者

受到有关照射时靶器官的吸收剂量、接受射线的种

类、照射条件、开始受照时间和照射延续时间。兼

有化学致癌物质职业性暴露时，应对致癌物的种

类、暴露水平和暴露时间加以说明。

根据上述资料，凡被诊断的恶性肿瘤属于上述

10 种原发性恶性肿瘤之一者，可计算所患癌症起

因于既往照射的 PC。其中，对结肠癌、肺癌、除

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以外所有类型的白血病、食

管癌、甲状腺癌、骨和关节恶性肿瘤采用公式（1）

的计算方法，对胃癌、肝癌、女性乳腺癌和膀胱癌

采用公式（2）的计算方法。所用参数分别取自该标

准的附录 D 和附录 C。

3.3 技术内容的差异

本标准与《放射性肿瘤诊断标准》[7]相比，其技

术内容有14 处差异。其中，除了文字格式方面的差

异外，主要差异体现在判断标准和方法学两方面。

本标准在判断标准方面有 2 处放宽：①在 4.4

节中以“凡按附录 F 的方法而得的 95%可信限上

限的 PC≥50%者”代替原先的“PC≥50%”病因

判断标准；②附录 A 的表 A.1 癌症清单代替原标准

2.2 节所列的 5 种肿瘤。这个改变有利于索赔者，

使应获得赔偿者绝大多数均可获得赔偿，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精神，也顺应当代劳动保护观念的

潮流。

在估算方法上，除了继续采用原标准的基于超

额相对危险计算 PC[公式（1）]外，还增加了基于超

额绝对危险计算 PC 的方法[公式（2）]，后者考虑

了亚洲人（A）癌症基线发病率（BA）与欧美人（E）癌

症基线发病率（BE）的差别。为此，将表 A.1 的癌症

分为两类：差别不大的是指 BA/BE>0.5 或 <2.0 的癌

症，它包括肺癌、结肠癌、除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以外所有类型的白血病、食管癌、甲状腺癌、骨

和关节恶性肿瘤，附录 C 用于计算这些癌症的

PC；差别较大的是指 BA/BE<0.5 或 >2.0 的癌症，包

括胃癌、女性乳腺癌、膀胱癌、肝癌，附录 D 用

于计算这些癌症的 PC。这是本次修订在方法学方

面增加内容的核心部分。

亚洲人癌症基线发病率（BA）以及亚洲人癌症基

线发病率与欧美人癌症基线发病率的比值 （BA/BE）

的原始数值引自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2007 年建议

书中表 A4 的 10、11、14 和 15[9]。

4 实施本标准的预测

4.1 2004 年调查

《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标准》课题组于 2004 年

6 月至 7 月向有关的 20 个省市主管部门函调诊断

职业性放射性肿瘤的情况。据悉，江苏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曾参与此类案例的讨论。河南省自 1999

年开始共诊断了 5 例放射性肿瘤患者（白血病患者

3 例、乳腺癌患者和甲状腺癌患者各 1 例）和 2 例

放射性皮肤癌患者（均是骨科医师手部在慢性放射

性皮肤损伤 III 度的基础上发生的鳞状上皮癌）；也

有患其他癌症的放射工作人员要求诊断的，主要是

消化道癌症（如肝癌、胃癌等）。辽宁劳动卫生职业

病防治所曾就 1 例癌症患者咨询是否与以往意外受

到 32P 曝露有关做过讨论。江西回告从未诊断过相

关患者。

造成上述相关案例偏少的原因，一是在国内这

项需求有限，二是当事人可能不知道有这项权利[10]。

据分析，有关省市受理此类案例少或无的原因可能

是采用企业内部的条例解决了：如原核工业部曾规

定铀矿工井下工作 5 年以上和氡子体累计照射量大

于 100 WLM（WLM 为工作水平月）者，按二期以上

矽肺对待；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规定井下工

作 10 年以上者享受劳保待遇，其部分原因是避免

向省级以上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机构申报时需要

递交完整剂量资料的困境。

4.2 工伤保险赔偿的预测

1986 年至 2000 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核燃料循

环系统职业照射的年集体有效剂量为 149 人·Sv，

1994 年至 1995 年间，我国医用辐射工作人员的年

集体剂量为 131 人·Sv[11]。

采用公认的辐射致癌危险系数可估算出这些集

体剂量可能诱发的癌症例数。目前辐射防护界对集

体剂量的误用已有众议，其主要原因是累计剂量的

大小跨度太宽，累计的时间范围跨度太长，致使估

计出的危险存在荒谬的结论[12]。本标准引用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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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剂量数值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认为估计的超

额癌症例数是可信的。

1990 年，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第 60 号出版物[13]

给出的经调整名义概率后两性平均的癌症危害系数

（10-2/Sv），全体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数值分别为 6.0

和 4.8，时隔 17 年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提出的

新建议书（2007）给出的数值分别为5.5 和 4.1[9]。两份

报告的数值相近。现设核燃料循环系统和 22 医用

辐 射 两 部 门 工 作 人 员 的 年 集 体 剂 量 合 计 为

149+131=280（人·Sv），依据 1999 年的统计资料，

这两个部门工作人员的年集体有效剂量占全国职业

照射所致的数值的 82%[11]，故此时期全国职业照射

所致的年集体有效剂量约为 341 人·Sv，取整数

340 人·Sv 供分析讨论用。现取国际辐射防护委员

会第 103 号出版物[9]表 A4.2选用的致死性癌症危

险系数为 5.0×10-2/Sv， 依据上述 1986 年至 2000

年间我国大陆地区核工业系统及医用辐射职业照射

年集体剂量水平，预测该剂量水平会发生 17 例致

死性癌症，各部位癌症发生的例数估计是：胃癌

3.74 例、结肠癌 2.89 例、肺癌 2.89 例、骨髓癌

1.70 例、食管癌 1.02 例、膀胱癌 1.02 例、乳腺癌

0.68 例、肝癌 0.51 例、卵巢癌 0.34 例、甲状腺癌

0.29 例、骨表面癌 0.17 例、皮肤癌 0.07 例、其余

器官 1.70 例。

5 小结

本解读介绍了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放射性肿瘤

诊断标准》[7]修订为《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标准》的

过程，提供了放射性肿瘤 PC 计算方法的要点，预

测了实施新标准后可能判断为职业性照射致死性癌

症而要求获得赔偿的病例数，指出了修订前后两份

标准技术内容的主要差异，以期有关部门在执行时

能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此标准，并对本标准的制订背

景有更深入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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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学术水平高、社会声誉好的网站。

本刊编辑部网站访问地址：www.ijrmnm.com。

《国际放射医学核医学杂志》编辑部

213


